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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持情况：2020 年 7 月 6-7 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

昌兴发”）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16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829,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74%。其中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9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994,06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0964%；宜昌兴发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7人合计增持

公司股份 835,0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10%。 

●参与本次增持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20年 7月 7日收到公司及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增持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升投资者

信心，上述增持人员本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



持公司股份 1,829,1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774%。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公司董事长李国璋、董事兼总经理舒龙、董事易

行国、监事会主席王相森、监事唐家毅、万义甲、张翔、陈芳以及总会计师王

琛共 9人，宜昌兴发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7人。 

（二）本次增持前，公司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李国璋 董事长 36,071 0.0035% 

舒龙 董事兼总经理 26,160 0.0025% 

易行国 董事 14,160 0.0014% 

王相森 监事会主席 20,160 0.0020% 

唐家毅 监事 3,600 0.0003% 

万义甲 监事 0 0 

张翔 监事 0 0 

陈芳 监事 3,480 0.0003% 

王琛 总会计师 0 0 

二、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2020 年 7 月 6-7 日，公司及控股股东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总计增持公司股份1,829,1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74%，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一）本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994,0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64%，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增持时间 
本次增持数量

（股） 

本次增持

平均价格

区间（元/

股） 

本次增持后持股数

量（股） 

本次增持后

持股比例 

李国璋 董事长  

 

164,000  

 

200,071 0.0194% 

舒龙 董事兼总经 150,000 176,160 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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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72 易行国 董事 150,060 164,220 0.0159% 

王相森 监事会主席 150,000 170,160 0.0165% 

唐家毅 监事 80,000 83,600 0.0081% 

万义甲 监事 50,000 50,000 0.0048% 

张翔 监事 50,000 50,000 0.0048% 

陈芳 监事 50,000 53,480 0.0052% 

王琛 总会计师 150,000 150,000 0.0145% 

合计   994,060  1097,691 0.1064% 

（二）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增

持公司股份 835,0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10%。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参与本次增持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的公司股份进行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员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买卖股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8日 


